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研究室空間分配及使用實施要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98年03月17日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教育研究所所務會議訂定
第1條   為使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研究室（以下簡稱本室）各項設備得以充分利用，特訂定本實施要點。 

第2條   本實施要點所稱之研究室係指思源樓216之教育研究所研究室。
第3條   本室座位每學年分配一次，使用期限為一學年，自每學年度九月一日起至次年八月三十一日止。分配使用期限到期時，所使用之書桌、書架、置物櫃必須淨空，經分配繼續使用者除外。辦理休學者，應自行將本室座位及置物櫃淨空。未自行淨空者，隨即停止其使用，並由所辦逕行淨空。復學者，須待新學年開始方依本辦法分配。
第4條   研究室座位分配之原則:優先順序：碩一、碩二、碩三、碩四研究生。    一、二年級研究生協調使用並得優先選擇扣除一年級研究生數目後空 

             餘座位之位置。　
         二、保障一年級每位研究生都有研究室座位可以使用。
         三、該學年度使用期間如有出缺，得由二年級或以上年級之研究生遞 

             補。
         四、預期使用率極低者，得放棄研究室之座位，以期使資源得有效運 

             用。
第5條   本所研究生入學可領得研究室鑰匙，如有需要，得洽教育研究所辦公室辦理申請事宜。鑰匙不得私自配置，請妥善保管不得交於第三人使用，以維護內部之成員與設備之安全。畢業及休學應繳回鑰匙至所辦。
第6條   本室為本所研究生所共同使用，不得轉借非本所學生或未經本所同意者使用。若有違反者，經所務會議裁決後本所得取消其使用權。
第7條   研究生應妥善保管個人物品，本所僅提供場地之開放，不負保管之責任。
第8條   研究室不得攜帶寵物入內；欲攜帶飲料、食物者請維持整潔。研究室之管理與維護由研究生自行協調分配安排，共同維護其完善。各項清潔用品及設備維修相關事宜請洽教研所辦公室辦理。每日最後離開研究室的同學應關冷氣、電燈並鎖上大門。
第9條   本研究室為研究生閱讀及研究之場所，嚴禁於室內喧嘩、嬉鬧、製造噪音、抽煙、炊事及任何妨礙安全與安寧之情事。研究室之設備如查證有被故意毀損之事實，則應由損毀人員負賠償之責任。
第10條   使用人若於使用期間違反本實施要點，該研究室之研究生經共同會議後得要求該生回復原狀，或拒絕該生繼續使用研究室。
第11條 本實施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其修正方式亦同。
